
預 告 登 記 同 意 書 

本人張○萬 所有之不動產，同意請求權人張○依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一規定所訂 

保全 □所有權移轉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請求權向地政機關申請預告登記， 

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

土地標示：  永和 區 成功 段      小段， 9999 地號(權利範圍 328/ 10000 )  

建物標示：(門牌：永和區ＯＯ路二段 3巷 4弄 5號) 88888 建號(權利範圍 全部) 

 

立同意書人：張○萬   

身分證字號：Z111000111 

此致 

           中和地政事務所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100 年     2      月      29    日 

備註:關於請求權類型除保全土地權利移轉外，尚有或使其消滅、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

變更、附條件或期限等，請依土地法第 79條之 1規定按實際狀況自行訂定同意書 

 

張 ○ 
萬 印 


